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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荐广东基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

务规则》”），广东基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烁股份”、“股份公司”

或“公司”）就其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事宜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批准，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证券”或“我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并向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提交了申请挂牌报告及股票公开转让的报告。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

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尽职调查工作指引》”），我公司对基烁股

份的业务与行业情况、公司治理情况、公司财务状况、合法合规情况等进行了尽

职调查，对基烁股份本次申请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本推荐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招商证券推荐基烁股份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尽职

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对基烁股份进行了尽职调查，了解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

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独立性、关联交易、同业竞争、规范运作、持续经营、

财务状况、发展前景、重大事项等。 

项目小组与基烁股份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部分员工等

进行了交谈，并同公司聘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会计师进行了交流；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即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审计

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纳税凭证、重大业务合同等；了解了公司的

生产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

小组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基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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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尽职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尽职调

查报告》”）。 

二、推荐理由及推荐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基烁股份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基烁股份符合《业务

规则》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的前身东莞市基烁塑胶化工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东莞市基烁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统称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3 日，并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按照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以 2022 年 4 月 30 日为改制基准日）为基础

进行折股进行整体变更，成立股份公司。截至本推荐报告出具日，公司依法设立

且存续满两年。 

根据《业务规则》，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的，存续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 

综上，项目小组认为公司满足《业务规则》所规定的“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二

年”的要求。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业务明确 

公司主营业务为功能母粒、改性塑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 1 月-7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为 7,781.65 万元、10,020.98

万元、5,914.21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1.62%、78.92%、91.62%，

公司主营业务明确。 

2、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经核查，公司业务在报告期内有持续的营运记录；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公司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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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中列举的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并由

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不存

在依据《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规定终止经营的情形，也不存在法院依法受理

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 

综上，项目小组认为公司满足《业务规则》所规定的“业务明确，具有可持

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报告期内，有限公司时期，公司制订了有限公司章程，并根据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建立了股东会。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增加注册资本、整体改制等事项均履

行了股东会决议程序。 

2022 年 7 月，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修订完善了《公司章程》，依法建

立并健全了“三会”制度，并设有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等管理岗位，构建了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结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

机构，负责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负责公司战略

决策的制定；监事会是公司独立的监督机构，对董事会履职情况及管理层的经营

管理活动进行监督；总经理领导公司的管理团队，负责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执行，

对董事会负责。至此公司基本能够按照各部门、岗位的职责分工进行经营运作。

各部门、岗位分工职责较为明确，并有相应的报告和负责对象。公司的经营方针

和决策能够自上而下得到较好的执行。公司运作基本规范。 

2022 年 10 月，公司按照《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

必备条款》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并制定了《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办法》、《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等

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更加健全。 

综上，项目小组认为公司基本满足《业务规则》所规定“公司治理机制健全，

合法规范经营”的要求。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经核查，公司的股东不存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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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股东的情形；公司股权结构清晰明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纠纷或潜在

纠纷。 

公司的设立及历次增资和转让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当时的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真实、有效。 

公司自设立之日起至本推荐报告出具日止未发生下列情形：最近 36 个月内

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综上，项目小组认为公司股权明晰，符合《业务规则》所规定“股权明晰，

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要求。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2022 年 9 月，基烁股份与我公司签署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明

确了双方作为推荐主办券商和申请挂牌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关协议合

法、合规有效。 

因此，项目小组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所规定“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

导”的要求。 

综上，项目小组认为基烁股份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进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条件。 

三、立项程序及立项意见 

2022 年 5 月，基烁股份挂牌推荐项目经招商证券各相关部门审核人员召开

立项会议审议，同意该项目立项。 

四、质量控制程序及质量控制意见 

基烁股份项目小组于 2022 年 10 月向招商证券质量控制部提出审核申请，质

量控制部审阅了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章程》、项目小组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及

工作底稿等相关申报材料，经审核后认为：基烁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规定的挂牌条件，符合提请招商证券内核审议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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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故提请招商证券内核会议审议。 

五、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我公司内核部针对广东基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项目成立了内核小组（以下简称“内核小组”），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6 日对基烁股份拟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于 2022年 10 月 27日召开了内核会议。 

参加会议的内核委员共七人，分别黄华、王俊龙、钱新容、夏玲、魏立、秦

杰、李静。上述内核委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行业

自律组织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担任项目小组成员的情形；不存在本人及其配

偶直接或间接持有申请挂牌公司股份的情形；不存在在申请挂牌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处任职的情形；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挂

牌推荐业务指引》对内核的要求，内核委员经审核讨论，对基烁股份本次挂牌出

具如下审核意见： 

一、项目小组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

引（试行）》的要求对申请挂牌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基烁股份拟披露的信息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

披露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及《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等有关规定

的要求。 

三、基烁股份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7 名参会内核委员经投票表

决，同意推荐广东基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六、第三方服务聘请情况 

截止本推荐报告出具之日，招商证券在本次基烁股份挂牌过程中不存在直接

http://www.neeq.com.cn/flfg/xtgz/gfzr/zbqs/201302/P020130208611781696810.pdf
http://www.neeq.com.cn/flfg/xtgz/gfzr/zbqs/201302/P0201302086117816968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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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行为。除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依法需聘请的证

券服务机构之外，基烁股份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的行为。 

七、推荐意见 

根据《业务规则》，股份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

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续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六）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要求的其他条件。 

根据项目小组对基烁股份的尽职调查情况以及内核会议的审核意见，招商证

券认为基烁股份符合《业务规则》规定的上述条件，同意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推荐基烁股份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八、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一）单一客户销售占比过高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限制高消费对象的风险 

公司第一大客户为浙江强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盟实业”）及

其关联公司苍南县强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上述两家公司均属于 “强盟集团”）。

强盟集团为国内功能性双向拉伸聚脂薄膜行业的领先企业。公司自 2015 年开始

与强盟集团展开合作，建立了稳定、信任的业务合作伙伴关系。公司向强盟集团

销售占比较高，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7 月，分别为 64.83%、55.63%、

63.56%。公司主要向强盟集团销售功能母粒，该产品的性能品质将直接影响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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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复合功能材料最终功能属性的实现，因此双方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关系。发

行人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强盟集团的情形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若

未来强盟集团由于自身原因或宏观经济环境的重大不利变化减少对公司产品的

需求，而公司又无法及时拓展其他新客户，将可能导致公司面临经营业绩下滑的

风险。 

同时，截至本推荐报告出具日，强盟实业的控股股东大发强盟包装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易志龙均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对象，虽然上述情

况暂未对强盟实业及其关联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影响，但如果后续强

盟实业及其关联公司的相关股权因上述事项被执行法院采取冻结、变卖等措施，

则可能对其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对公司与其合作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二）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为塑料薄膜、塑料切片等塑料制品生产厂商，客户集中

度较高，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收入分别为 6,816.21 万元、8,586.68

万元、5,426.96 万元，占收入比重分别为 80.25%、67.62%和 84.07%，占比较高。

如果公司与主要客户合作关系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主要客户受终端销量和市场

变化的影响调整战略布局、经营情况出现不利变化或受行业政策、宏观经济、

突发事件等外部因素影响而减少对公司产品的采购，可能会对公司业务造成不

利影响。 

（三）较高毛利率可持续性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58.14%、49.47%和 46.44%，主营业

务毛利率较高，主要受产品结构、下游行业需求变动、产品价格波动、原材料和

能源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如未来行业竞争加剧导致产品结构改变、需求下降或

销售价格下降；原材料价格上升而公司未能有效控制产品成本；未及时、持续推

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等情况发生，则公司毛利率可能无法维持较高水平并持

续下降，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树脂、钛白粉、颜料、助剂等，占产品生产成本比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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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此原材料价格波动与公司产品成本波动的关联性较强。若未来主要原材料

价格因宏观经济波动、市场供需变化等因素出现大幅上涨，而发行人又无法及时

将该等影响传导至下游客户，则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报告期内，

公司与个别供应商签署协议，对采购的部分主材进行锁价。锁价时，公司综合考

虑原材料当前及未来价格趋势及实际需求量，确定合适的时间、价格及数量进行

锁定。若公司锁定价格高于后续市场价格，则可能导致公司成本上升、利润下降

等。 

（五）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国内母粒相关行业发展已趋成熟，呈现出中小企业数量多、市场竞争较为充

分等特点。国际龙头企业凭借其研发、规模、渠道等方面的先发优势，占据国内

大多数中高端应用市场。国内企业方面，少数规模较大企业已通过上市融资等方

式增强其资金、人员实力，不断扩大规模。公司过去虽凭借差异化竞争在特定细

分应用领域取得一定优势，但目前规模总体较小，竞争优势尚不明显，若公司无

法持续研发创新，或竞争对手规模进一步扩大，都将导致公司在未来市场竞争中

处于不利地位。 

（六）产品技术开发风险  

功能母粒行业下游应用领域广泛，上游生产企业需要具备根据客户特定需求

定制化生产不同颜色、功能相组合的高性能产品的能力。面对下游塑料制品企业

需求日益多样化、定制化的发展趋势，生产企业需要不断提高其定制化生产程度

以精准满足客户需求。若公司未来不能及时提升自身技术、管理水平，快速响应

下游客户需求，生产出与客户生产工艺水平相匹配的产品，或对所处行业的产品、

技术、及市场发展趋势出现误判，将对公司现有技术优势、竞争地位和业绩等产

生一定影响。 

（七）下游行业的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功能母粒和改性塑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

3C 电子及家用电器、汽车新能源及周边制造、食品饮料等领域。消费类行业受

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影响较大。其中，3C 电子受宏观经济增速、居民消费升级

等多项因素影响，汽车新能源行业受宏观经济增速、节能减排、新能源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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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项因素影响。若未来宏观经济下行，或行业景气度下降，均影响下游客户对

公司产品的需求旺盛程度，可能导致公司产品销售价格或销售数量下滑，公司业

绩将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八）实际控制人控制不当风险 

目前王勇、陶莎莎夫妇合计控制公司 83.61%的股份表决权，为公司的共同

实际控制人，能够实质影响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并能决定公司日常经营重

大决策、经营方针以及关键人员人事任免等重大方面。虽然公司目前已建立并逐

渐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制订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一系列内部控制

管理制度，对实际控制人的权利与行为进行严格约束，但公司仍可能存在制度执

行不力的情况，若王勇、陶莎莎夫妇利用其控制地位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不当控

制，则可能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九）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按 15%征收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

收优惠政策。若公司不能持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或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发生

不利变化等，将致使公司不能继续享受税收优惠，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

定影响。 

（十）经营活动受新冠疫情不利影响的风险 

2020 年 1 月以来，国内各地逐渐出现新冠疫情。公司及时制订了切实可行

的防疫措施，目前公司未出现员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情况，长期来看

疫情对公司经营运转的整体影响可控。但全球疫情反复对公司上游原材料供应、

下游应用需求均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不排除未来疫情反弹对公司短期经营业绩造

成不利影响。 

（十一）实际控制人回购条款未解除的风险 

截至本推荐报告签署之日，根据实际控制人王勇、陶莎莎于 2022 年 10 月与

创钰铭安签署的《关于广东基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认购协议书补充协议

（二）》；与廖健签署的《关于广东基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补充

协议（二）》；与德彩红丰、德彩玉丰签署的《关于广东基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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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增资认购协议书补充协议（二）》，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创钰铭安、廖健、德彩红

丰、德彩玉丰之间存在关于股份回购的约定。上述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 14.39%

的股份，若触发回购条款，上述股东可能要求实际控制人回购其所持股份，存在

影响公司股权结构变动的风险。但该回购条款会导致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增加，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亦不与市值挂钩，不存在其他严重影响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或者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益的情形，不涉及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影响公司经营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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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广东基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之签章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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